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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1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编号：临 2015-026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无息借款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源丰”）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 600 万元

人民币，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未对江西源丰提供任何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关于下达

2015年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资金重大项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赣

新兴产业办字〔2015〕4号】，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源丰年处理 18万吨废旧蓄

电池综合回收利用项目被列为江西省 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资金重大

项目之一，可享受政府无息借款优惠政策。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投创业”）受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引导

资金管理机构）委托组织本次无息借款优惠政策的实施。现江西源丰向国投创业

无息借款 600万元，借款期限为 3年，借款项目应用于年处理 18万吨废旧蓄电

池综合回收利用项目。江西源丰股东以持有的 6.18%比例的股权，即 1000万元

的注册资金为上述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各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相应的股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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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担保，其中：公司以所持有的江西源丰 3.68%的股权为其提供 600万元的股权

质押担保，质押担保期限为 3 年。 

2015年 6月 1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无息借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独立董事为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工业西区 

3、注册资本：1.6185亿元 

4、经营范围: 废旧蓄电池、矿灯、银、锌、铝、铅、铜、废渣的处理及经

营（危险废物除外）；合金、铅膏、塑料等本企业自产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

国内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 

    5、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被担保人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 

6、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2014年度 

2015 年 3月 31日 

/2015 年第一季度 

资产总额 
 232,493,992.70  233,810,127.07  

负债总额 
   43,645,880.97  66,934,612.73  

银行贷款总额 0.00     3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3,645,880.97  66,934,612.73  

资产净额 
  188,848,111.73  166,875,514.34  

营业收入 246,206,736.27   61,055,159.97  

净利润 8,912,801.94     -1,972,597.39  

    三、股权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股权质押合同》将在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股权质押担保 

    2、担保金额：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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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担保期限：3年 

    4、反担保人：无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借款为江西源丰经营发展需要的无息借款，各股东按

各自出资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严格控

制对外担保风险。因此，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借款由控股子

公司江西源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股东按各出资比例提供相应的股权质押担保，符

合公平、公正原则；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担保风险可

控；本次担保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完成后，公司为各控股、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0,236.76万元，

占本公司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14%。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报备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